




本系修業規則(133學分)

全校共同課程15學分

通識領域課程16學分

院必修15學分

系必修50學分

系專業選修24學分

自由學分13學分

經濟系：

系必修50學分

選修24學分

產業實務次領域

(產業相關機構)
政策導向次領域

(公職、一般企業)

理論研究次領域

(升學深造、研究機構)



國內企業實習(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業)

海外企業實習(108年安排學生至越南富鑫證券股份公司實習)
為使學生充分發揮所學之專業知識與技能，於寒暑假期間提供實習機會，鼓勵同學提前體驗職場生活。

企業參訪
每年安排1-2次機會至各產業公司參訪，藉由實際訪視讓同學了解不同產業之運作情形，進一步使同學
提前思考就業方向。

職涯講座
邀請業界專業人士及優秀系友為同學分享職場經驗。

➢ 瑞銀講座-你所不知的
外資明星分析師工作

➢ 玉山銀行參訪

➢ 統一企業參訪活動➢ 越南富鑫證券實習

➢ 越南鉅成實習

➢ 中國人壽實習

➢ 越南利隆實習



經濟系畢業

升學

出國留學 (國外經濟相
關領域之碩士班)

國內研究所 (國內經濟
相關領域之碩士班)

就業

金融服務(銀行業、信託
業、證券期貨業等)

學術研究(研究單位研究
助理、教師等)

一般商業(貿易、壽險、
運輸、廣告等)

政府公職（金融機構、
國稅局）

經濟學研究所 會計學研究所

企業管理學研究所 金融研究所

國際經濟學研究所 財政學研究所

產業經濟學研究所 財務管理研究所

統計學研究所 保險學研究所



為鼓勵本系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系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續
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特訂定本辦法。

本系大學部學生，修業滿五學期，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班排名前四分之
一者，得於第六學期於本系公告期間內向本系提出申請。

申請者需繳交申請書，歷年成績單、前五學期名次證明、研究與修課
計畫及各項有利審查之資料。

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第八學期(含)之前取得學士學位，並於畢
業年度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或考試入學，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碩
士班研究生資格。

預研生可擔任本系課程助教，並享有碩士班學生獎助學金相關福利。


